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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 (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提交的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提交的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提交的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提交的進一步報告

議員諒會記得，法律事務部曾於 1999年 10月 15日就條例草案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立法會LS8/99-00號文件 )。

2. 條例草案其中一個目的，是把建造業訓練局 (“建訓局 ”)的職能
擴大至涵蓋另外兩項工作，即提供自願性質技能評核測試，以及進行

僱主資助計劃。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建訓局從事此兩項工作

已有一段時間。本部曾詢問政府當局，條例草案應否訂明認可條文，

就建訓局過往進行的該類工作給予法律基礎。

3. 在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押後就條例草案作出決

定，等待政府當局澄清此事。鄭家富議員亦建議，政府當局應向人力

事務委員會簡介條例草案的細節。本部已收到政府當局於 1999年 10月
25日發出的覆函。當局現已決定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加入
確認條文 (請參閱附件 )。就草擬方面而言，該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並無問題。

4. 關於政策方面，政府當局曾於 1999年 10月 28日向人力事務委
員會簡介條例草案的內容。當局並就該次會議提交一份文件 (隨立法會
CB(2)179/99-00(05)號文件發出 )。

5. 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均無問題。如議員並無其他意

見，條例草案可恢復進行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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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99199919991999 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年工業訓練（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建造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建議修正案建議修正案建議修正案建議修正案

新條文 加入  －

““““ 7.7.7.7.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1) 訓練局為評核任何㆟在涉及建造業或

與其相關的任何種類的工作（“有關工作”）方面所達

致的技術水平而已經作出的㆒切作為或事情，或為相關

的目的而已經作出的㆒切作為或事情，假如在由本條例

第 4 條加入主體條例的第 5(e)條生效後作出即屬合法

的，則現確認及聲明訓練局是合法作出該等作為或事情

的；該等作為或事情包括但不限於就有關工作舉行考核

或測試、發出或頒發技術水平證明書以及確立須達致的

技術水平。

(2) 訓練局為協助完成訓練課程的㆟就業

而已經給予的任何經濟支援而作出的支出，不論金額多

少，假如在經本條例第 4 條修訂的主體條例第 5(c)條生

效後給予即屬合法的，則現確認及聲明訓練局如此作出

的支出是合法的。”。


